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

“一书三方案”

编制机关  （公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编　 制　 时　 间：2016年1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监制

一、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

                                               计量单位：公顷、万元

	申请用地单位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

	建设用地项目名称
	广州市增城区2015年度第十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申请用地总面积
	14.2387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13.9392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权　属  

地   类
	合     计
	其     中

	
	
	
	国有土地
	集体土地

	
	总计
	14.2387
	
	14.2387

	
	（一）农用地
	13.5507
	
	13.5507

	
	其

中
	耕地
	2.6156
	
	2.6156

	
	
	其中：基本农田
	0
	
	0

	
	
	林地
	0.5134
	
	0.5134

	
	
	园地
	10.1626
	
	10.1626

	
	
	养殖水面
	0.0186
	
	0.0186

	
	
	其他农用地

（不含养殖水面）
	0.2405
	
	0.2405

	
	（二）建设用地
	0.2995
	
	0.2995

	
	（三）未利用地
	0.3885
	
	0.3885

	分批次城市（村镇）建设用地
	拟开发地块名称
	地块编号
	用地面积
	开发用途

	
	广州市增城区2015年度第十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1
	12.7593
	居住用地

	
	广州市增城区2015年度第十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2
	0.0684
	交通用地

	
	广州市增城区2015年度第十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3
	1.4110
	工矿仓储用地

	
	
	
	
	

	
	
	
	
	

	
	 
	
	
	


续一：

	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核意见
	                                         （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市（地、州）人

民 政 府 土 地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审 查 意 见
	（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市（地、州）

人 民 政 府

审 核 意 见
	                                        （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已做好了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准备，保证按照《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财综〔2006〕48号）的有关规定，及时、规范、全额一次性缴清。


制表人：阮洪锋

二、农用地转用方案

计量单位：公顷

	地         类
	转  用  面  积
	其           中

	
	
	国有土地
	集体土地

	农  用  地
	13.5507
	
	13.5507

	其中：耕地

（含带K地类）
	12.7968(含可调整地类10.1812)
	
	12.7968(含可调整地类10.1812)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符 合 规 划
	需 调 整 规 划

	规划级别
	国 家 级
	
	规划级别
	国 家 级
	

	
	省 级
	
	
	省 级
	

	
	市 级
	
	
	市 级
	

	
	县 级
	符合
	
	县 级
	 

	
	乡 级
	符合
	
	乡 级
	

	农 用 地 转 用 计 划

	拟使用年度计划指标
	本项目拟使用计划指标

	本年度计划指标
	结转计划指标
	农用地
	其中：耕地

	13.5507
	
	13.5507
	12.7968(含可调整地类10.1812)

	已落实土地利用计划指标。


填表人：阮洪锋

三、补充耕地方案

计量单位：公顷、万元

	补充耕地责任单位
	增城区人民政府

	补充耕地承担单位
	梅州市国土资源局

	对应土地开发

整 理 项 目
	项目名称
	梅县梅西镇龙增、罗墩、三益村

	
	项目编号
	44142120100036

	
	补充面积
	54.8467

	补充耕地方式
	委托补充
	√

	
	自行补充
	

	缴 纳 耕 地

开垦费情况
	收费标准
	

	
	缴纳金额
	

	已  完  成 补  充 耕  地 情  况

	已 补 充 耕

地  面  积
	合计
	其             中

	
	
	开    发
	整    理
	复   垦

	
	12.7968
	12.7968
	
	

	验收单位及文号
	省国土资源厅:粤国土资耕保函〔2013〕808号，梅市国土资(验)函[2010]7号

	计  划   补   充  耕  地  情  况

	计划补充

耕地面积
	合计
	其           中

	
	
	开   发
	整  理
	复  垦

	
	
	
	
	

	补充耕地

实施计划
	实施年度
	完成面积
	资金安排

	
	
	
	


续一：

	补   充  耕  地  地  块  情  况

	序号
	整理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补充耕地图幅号
	地块编号
	补充面积

	1
	梅县梅西镇龙增、罗墩、三益村
	44142120100036
	G50G085030、G50G085031
             
	8/131、49/131、51/131、44/203、48/203、17/131、28/131、31/131、
	12.7968

	
	
	
	
	
	

	
	
	
	
	
	

	
	
	
	
	
	

	
	
	
	
	
	

	
	
	
	
	
	

	
	
	
	
	
	

	
	
	
	
	
	

	
	
	
	
	
	

	合计
	
	
	
	
	12.7968

	补  划  基  本  农  田  地  块  情  况

	序号
	补划基本农田图幅号
	补划基本农田地块编号
	补划面积

	
	
	
	

	
	
	
	

	
	
	
	

	
	
	
	

	
	
	
	

	
	
	
	


填表人：阮洪锋 

四、征收土地方案（汇总）

计量单位：公项、万元、人

	被征收土地

涉及的权属单位
	乡（镇）
	永宁街

	
	社（村）
	塔岗村、章陂村

	权    属

状    况
	地类、面积准确，无权属争议。

	征

地

补

偿

费

用

标

准
	地   类
	面   积
	前三年平均年产值
	土地补偿费倍     数
	安置补助费倍     数

	
	耕

地
	水　田
	
	
	
	

	
	
	水浇地
	1.1772
	4.3875
	10
	6

	
	
	旱　地
	1.4384
	4.3875
	10
	6

	
	
	
	
	
	
	

	
	
	
	
	
	
	

	
	
	
	
	
	
	

	
	地     类
	面   积
	费  用  标  准

	
	林       地
	0.5134
	按前三年平均年产值2.084万元/公顷，土地补偿费7倍，安置补助费5倍补偿。

	
	园       地 
	10.1626
	按前三年平均年产值4.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费7倍，安置补助费5倍补偿。

	
	养 殖 水 面
	0.0186
	按前三年平均年产值4.29万元/公顷，土地补偿费12倍，安置补助费5倍补偿。

	
	其他农用地

（不含养殖水面）
	0.2405
	按前三年平均年产值4.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费7倍，安置补助费5倍补偿。

	
	建 设 用 地
	0.2995
	按前三年平均年产值4.387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费10倍。

	
	未 利 用 地
	0.3885
	按前三年平均年产值4.387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费5倍。

	
	
	
	


续一：

	其

它

费

用
	名          称
	费　用　标　准

	
	青苗补偿费
	158.8276万元

	
	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181.2313万元

	
	
	

	
	
	

	征地总费用
	1121.3003万元
	征地费用综合标准
	78.7502万元/公顷

	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
	199
	需要安置的劳力人数
	112

	征地前人均耕地
	
	征地后人均耕地
	

	安

置

途

径
	货币安置
	支付安置补助费进行安置

	
	农业安置
	

	
	社会保险安置
	项目征地后有113人纳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范围，所需计提的养老保障费用183.06万元已预存划入“收缴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过渡户”。

	
	留地安置
	留用地按实际征地面积的10%安排，用地面积1.411公顷，在本批次内一并报批。

	备

注
	


填表人：阮洪锋

2


